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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及法案沿革

◼ 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後增加為8章，條文增加至75條

總則

毒化物評估,預防及管理

關注    評估,預防及管理

化學物質登錄及申報

事故預防及緊急應變

罰則

附則

查核,檢驗及財務

1.新增「關注    」
2.增列「事故預防及緊急應
變」專章

3.縮短業者事故通報時間

4. 設置「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
5. 成立毒物及化學物質基金
6. 禁止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以電

子購物方式進行買賣
7. 增訂追繳不法利得與吹哨者條款

總則

危害評估及預防

  

罰則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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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專章架構

條次 內容 備註

§35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提報及公開查閱

§36 責任保險

§37 專業應變人員  、專業應變諮詢機構認證 新增

§38 聯防組織

§39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自動偵測設施與連線

§40 運送表單與即時追蹤系統

§41 緊急應變及通報規定

§42 主 機關逕行處 及費用求償 新增

§43 事故應變車輛

⚫ 除原適用之毒性化學物質事故以外，增加具危害
性關注化學物質之事故預防及應變規範

◼ 新增危害預防及應變專章，以強 事故風險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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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專章架構

◼ 專章各條文授權相關子法

修 新

法規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作業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投保責任保險
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
警報設備管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
業準則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輛管
理辦法

行政規則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表單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表

法規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
變諮詢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
理辦法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
畫作業辦法

公告

• 應設置自動偵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
線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車輛之即時
追蹤系統規格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報知方式

行政規則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

計畫備查作業指引



§35 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及公開

77

運作人

◼ 事前完成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事後確依計畫內容實施

地方
主 
機關

民眾

檢送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完整公開

⚫ 1-3類毒化物
⚫ 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

⚫    指定之網
站並以其他適當
方式供查閱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109.10.21)



◼ 修法歷程

98.11.18 109.10.21

⚫首次訂定發布 ⚫第1次修正
⚫修正發布全文 8 條

⚫第2次修正
⚫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1 條

96.11.5

88原名稱：毒性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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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計畫製作第2條

計畫種類及內容
第3
-5條

計畫提報第6條

實施、變更及
事故後變更

第7條
第8條

公開查閱及
保密規定

第9條

緩衝期限第10條

施行日期第11條

原名稱：毒性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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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製作

廠(場)危害
預防及應變
計畫

運送危害
預防及應
變計畫

⚫ 1-3類毒化物及具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人除輸出、廢棄及運送者外，其任一

場所內單一物質任一日運作總量達分級運作
量者，應製作之

⚫ 運作人於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及具危

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時，應合併製作之

⚫ 自行或委託他人運送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送管理辦法規定須申報一般運送表
單者，應製作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1111

◼ 計畫種類及內容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表
⚫ 相關圖資及敏感地區
⚫ 危害預防

物質管理、危害事故預防措施、災害模擬
分析、災害防救設備、訓練、演練、教育
宣導、經費編列

⚫ 應變
指揮系統、任務編組、通報機制、警報發
布、外部支援、應變作為、搶救、災區隔
離、環境復原、疏散避難

⚫ 基本資料
⚫ 危害預防

物質管理、危害事故預防措施、運送安全
防護、運輸工具應變設備、訓練、演練、
教育宣導、經費編列

⚫ 應變
指揮系統、通報機制、外部支援、應變作
為、緊急疏散

廠(場)危害
預防及應變
計畫

運送危害
預防及應
變計畫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一、危害預防：
危害辨識  、危害控制失效後果對策、消防防災及防
護措施、緊急救護醫療及通訊裝備  維護、鄰近地區
災害防救訓練及教育宣導

二、應變：
運作場所外之相關通報機制、運作場所外部人員搶救及
災區隔離方式之建議、運作場所外之環境復原、運作場
所外鄰近地區疏散及避難方式之建議。

運作人依附件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特
性運作總量計算所
得商數大於一者

應提報事項

 
+

 
+……

  

= 商數 > 1

物質A

物質A
規定運作總量

物質B

物質B
規定運作總量

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

消防防護計畫

消防防災計畫

已依職業安全或消防規定提送 得免提報
第一款事項得檢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
或備查報告書或
計畫等相關文件
代之

◼ 廠(場)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進階版內容

121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1
1~3類毒  
及危害性關注
性    

2
判斷 種危害
辨識資料所屬
類別

3 計算運作總量
商數

4
商數大於一者
依規定補充內容

◼ 運作總量商數計算流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1313



分類 級別 運作總量(公噸)

急毒性物質

第一級 二０

第二級
二００

第 三 級 （ 吸 入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
性物質（單一暴露）

第一級 二００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急毒性或慢毒性）

第一級 二００

水環境危害物質（慢
毒性）

第二級 五００

急毒性物質第1級(吸入)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2A級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1級

皮膚過敏物質第1級

致癌物質第2級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慢毒性）第3級

◎二異氰酸甲苯  物質安全資料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二異氰酸甲苯 苯

最大日運作總量18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120噸

某運作業者於廠內運作2種毒性化學物質
1，23

確認  及
日運作總量

1
◼ 範例

確認對應
運作總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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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級別
運作總量(

公噸)

易燃液體

第一級

五０
第二級或第三級，其貯存溫度高於其沸點

閃火點≤ 攝氏六十度之其他液體，其貯存溫
度高於其沸點

第二級或第三級，可能因其製程條件造成重
大事故危害者，如高壓或高溫等

二００閃火點≤攝氏六十度之其他液體，可能因其
製程條件造成重大事故危害者，如高壓或高
溫等

非屬前述分類之第二級或第三級易燃液體 五００００

水環境危害物
質（慢毒性）

第二級 五００

易燃液體第2級

急毒性物質第4級(吞食)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2A級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1級

致癌物質第1級

生殖毒性物質第2級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1級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慢毒性）第2級

吸入性危害物質第1級

◎苯 物質安全資料 沸點：80℃
閃火點：-11℃(閉杯)

取低數值者，代表風險較高

◼ 範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苯

最大日運作總量120噸

1，2

確認對應
運作總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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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氰酸甲苯數量18公噸

二異氰酸甲苯規定運作總量20公噸
+

苯數量120公噸

苯規定運作總量200公噸
=

18

20
+

120

200
=

3

2
> 𝟏

其對應運作總量為20公噸
（急毒性物質第一級）

其對應運作總量為200公噸
（易燃液體第二級）

運作總量計算所得商數大於一者，應依第四條規定補充事項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二異氰酸甲苯 苯

最大日運作總量18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120噸

某運作業者於廠內運作2種毒性化學物質

1，23

◼ 範例 加總其商數
是否大於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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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備查時機及相關規定

1717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運作
人

廠(場)危害預
防及應變計畫

檢送

報請備查

申請

• 許可證
• 登記文件
• 核可文件

所有
人

運送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製作 報請備查

委託運送 • 告知受託運送人計畫執行內容
• 納入委託運送契約



◼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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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運作
人

廠(場)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依照 實施

所有
人

運送
之運
作人

運送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

依照 共同實施

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執行

做成紀錄保存三年備查



內容有變更者，

應報請備查。

重新報請備查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重

大

變

更

➢ 物質種類之運作異動

➢ 製程變更

➢ 影響應變作為之貯存方式或容器變更

➢ 運作總量變更致依附件計算所得商數

大於一

一

般

變

更

變更應於事實發生後

三十日內報請備查。

但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

長備查時間。

➢ 運作人、所有人依每二年檢討計畫內

容，其內容有變更者，應報請備查。

◼ 一般變更與重大變更

1919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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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    事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命其依第4條規定修正廠

（場）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並

於半年內重新報請備查

一、依規定提出之事故調查處理報

告中有涉及人員傷亡或污染面

積達500平方公尺者

二、事故造成環境污染且經認定情

節重大，並依環保相關法令受

裁處者

重新報請備查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重大事故

一般事故

依事故調查處理報告，半年內重新檢

討計畫內容報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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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公開

•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

• 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

申請保密

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危害預防及
應變計畫 備查後15日內，隱匿個人

資料後完整公開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 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機密。
檢
具
證
明
文
件

國
安
國
防

工
商
機
密

應予保密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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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製

作、內容、提報及實施之管理規定
§59新臺幣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依毒 法處罰之違規樣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所有
人

運送
之運
作人

§58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35-1違反檢送完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並依計畫內容實施之規定
運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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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11月1日施行

本辦法針對已備查者，給予2年之緩衝期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新公告之物質將依其公告指定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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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條文內容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37 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構）

2525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    專業應變人員  辦法（109.11.03）

毒性及關注      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認證及  辦法(109.03.03)

◼ 透過專業應變人員及專業應變機關（構），確保應變能力、強 自救能量

運作人

專業應
變機關
（構）

專業
應變
人員

⚫ 毒性化學物質
⚫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參加訓
練及再
訓練

通過主
 機關
認證

事故
發生時

防護 應變 清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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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等級及資格
第2-
4條

訓練
第5-12
、21條

應登載之等級及
人數

第13-
16條

登載及紀錄保存
第17-
20條

證書認可及抵充
第21-
22條

違規處 
第23-
24條

施行日期第25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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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人員定義資格及訓練等級

再訓練8小時 再訓練8小時替代再訓練4小時免再訓練

通識級

進行初步因
應及通報

操作級

執行基礎危
害辨識與操
作緊急除污
程序之人員

技術級

熟悉危害辨識、
削減廠內外化
學物質逸散、
洩漏的程序和
技術

專家級

深入瞭解權責
分工，掌握各
項風險與危害，
制定區域安全
與行動計畫

指揮級
執行整體事故應變
程序及現場指揮

8小時
16小時

替代
替代 替代 

40小時
64小時

40小時

替代

8小時 24小時 24小時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 參訓資格

• 年滿十八歲，國民中學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
證明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資格

通識級
操作級
技術級

指揮級

專家級

• 操作級、技術級或專家級合格證書
•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資格。

• 技術級合格證書
• 專科以上之理、工、農、醫等相關學科副學士以

上學位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資格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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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證流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 符合參訓資格

⚫ 報名訓練課程

⚫ 繳交訓練費用

各科70分
及格

不
及
格

報名參訓 參加訓練 測驗 申請核發證書

⚫ 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
個月內，向中央主 
機關指定之訓練機關
（構）申請核發訓練
合格證書

⚫ 若有測驗異議
於30天內提出

⚫ 缺課時數逾總
訓練時數四分
之一以上者，
應予退訓，繳
納之訓練費用
不予退還

補考2次

補訓練1次

不
及
格

測驗合格

⚫ 依訓練時數按比
例核實收取費用

不及格



◼ 同等級資格認可 ◼ 證書換證

►施行前參加各級主 機關、各
目的事業主 機關、法人、團
體符合第5條附件1之專業訓練，
經測驗合格核發合格證書

►具十年以上之事故應變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件者，得
免測驗

✓ 符合美國聯邦法規29 CFR 
1910.120（q）標準

✓ 其他國家之訓練合格證明並經中
央主 機關認可

✓ 中央主 機關辦 之訓練且領有
合格證明

本辦法施行後六個月內申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30



◼ 交通 道路危險 品運送人員換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31

道路危險物品運送人員
訓練證明書

證明書有效期間內

申請
核發

通識級專業應變人員合格證書

有效期限與證明書有效期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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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核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本辦法自
110.07.01施行

112.07.01
前完成登載

予以2年登載核定期限

同等級資格認
可及證書換證
申請截止

再訓練

每年度

報請備查到職登載

六個月

登載

再訓練

113.01.01起

年度有效

15日

再訓練

一年內未
登載專業
應變人員

相關運作人登載通識級、操作級或技術級之專業
應變人員，應受僱且常駐於運作場所執行業務。

常駐：為受僱於相關運
作人，在運作場所工作
之現職員工。

2年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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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場所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規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危

毒
達高低階門檻值

製造

貯存

使用
登載專業
應變人員

規定內容 指揮 專家 技術 操作 通識

Total(

至少應
常駐場
所人數)

任一日逾高階運作總量（附件三）以上 1(-) 1(-) 2(2) 1(-) － 5(2)

任一日逾低階運作總量（附件三） 以
上，未逾高階運作總量（附件三）

－ － 2(1) 1(1) － 3(2)

任一日逾分級運作量以上或第四類毒性
    達五百公斤以上，未逾低階運
作總量（附件三）

－ － 1(-) 1(1) － 2(1)

任一日未逾分級運作量，或第四類毒性
    未逾五百公斤以上者

－ － － － 1(-) 1(-)

•同時符合各款規定者，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等級登載專業應變人員

已委託應變機構者，業者仍應登載括弧內之人數



◼ 全國性聯防組織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之規定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危

毒
狀態數量達運送基準

依責任區
登載專業
應變人員

內容 指揮 專家 技術 操作 通識
Total(至
少應常駐
人數)

氣體數量逾八百公斤 2(－) 2(－) 1(2)
- － 5(2)液體數量逾十公噸、固體數量逾

二十公噸者
2(－) 1( - ) 2(2)

氣體數量逾五十公斤，未逾八百
公斤、液體數量逾一百公斤，未
逾十公噸、固體數量逾兩百公斤，
未逾二十公噸者

－ 2(－) 1(1) -(1) - 3(2)

氣體數量未逾五十公斤、液體數
量逾五公斤，未逾一百公斤、固
體數量逾五公斤，未逾二百公斤
者

－ － － － 1(－) 1(－)

單次

跨區

運送

已委託應變機構者，業者仍應登載括弧內之人數

•同時符合各款規定者，運作人應依各款規定之最高等級登載專業應變人員

3434



運作總量商數計算流程：

1
毒  及危害
性關注性  
  數量

2
判斷 種危害
辨識資料所屬
類別

3
計算高階及低
階運作總量商
數

4
商數大於一者
符合該階定義

353535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 附件三、計算範例說明



氯氣 乙腈

最大日運作總量3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40噸

範例
某運作業者於廠內運作2種毒性化學物質

43

1.加壓氣體
2.氧化性氣體第 1 級
3.急毒性物質第 1 級(吸入)

4.腐蝕／刺激皮膚物質第 1 級
5.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1 級
6.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急毒性）第 1 級
7.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 1 級

氯氣

3636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分類/級別
低階運作總量
(公噸)

高階運作總量
(公噸)

氧化性氣體
第一級

50 200

急毒性物質
第一級

5 20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急毒性）
第 一 級

100 200



氯氣 乙腈

最大日運作總量3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40噸

範例
某運作業者於廠內運作2種毒性化學物質

43

37

乙腈

1.易燃液體第 2 級
2.急毒性物質第 3 級(皮膚) 

3.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 

4.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 2 級 

5.急毒性物質第 5 級(吞食) 

6.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
複暴露第 2 級

分類/級別 低階 高階

易燃液體
第二級或第三級，可能因
其製程條件造成重大事故
危害者，如高壓或高溫等

50 200

閃火點≤攝氏六十度之其
他液體，可能因其製程條
件造成重大事故危害者，
如高壓或高溫等

50 200

非屬前述分類之第二級或
第三級易燃液體

5000 5000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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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氣 乙腈

最大日運作總量3公噸 最大日運作總量40公噸

43

低階 高階

5 20

低階 高階

50 200

＞1  符合低階運作總量

≦ 1  不符合高階運作總量

38

確認  及
日運作總量

確認低階及
高階對應量

加總其商
是否大於一

1

2

3

氯氣數量3公噸

氯氣低階運作總量5公噸
+

乙腈數量40公噸

乙腈低階運作總量50公噸
=

3

5
+

40

50
=

7

5
> 1

氯氣數量3公噸

氯氣高階運作總量20公噸
+

乙腈數量40公噸

乙腈高階運作總量200公噸
=

3

20
+

40

200
=

7

20
< 1

應依第13條第2款登載３人以上（技術級２、操作級１）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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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9

◼ 相關附則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證書撤銷廢止訓練業務指定訓練記錄保存

中央主 機關得委託指
定之訓練機關（構）辦
 訓練、測驗及證書核
發等相關業務

撤銷：

違法取得合格證書

證明文件虛偽不實

廢止：

虛偽委託或登載

連續二年度未參加再 
訓練，且未申請延訓

應保存訓練紀錄三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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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運作
人

§37-2違反訓練、再訓練或未保存訓練紀錄之管理規定

⚫ 登載通識級、操作級或技術級專業應變人員未常駐運
作場所人員

⚫ 規避、妨礙或拒絕專業應變人員參加再訓練
⚫ 再訓練完成後，未向主管機關或原認證主管機關備查。

§37-3違反辦法中有關等級、人數、（再）訓練、訓練紀
錄保存、登載之管理規定

§59新臺幣6萬元以
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依毒 法處罰之違規樣態



4141

◼ 施行日期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10年7月1日施行

新公告之物質將依其公告指定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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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條文內容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38 聯防組織

4343

◼ 組設聯防組織以凝聚民間力量，達事故 控、降低災損、避免二次危害

運作人

⚫ 製造、使用、貯
存、運送

⚫ 1-3類毒化物
⚫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主 
機關

聯防
組織

事故
發生時

防護 應變 清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    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109.04.30)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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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重要名詞定義第2條

聯防組織種類及
組設時機

第3-
4條

組設程序
第5-
9條

訓練及查核
第10-
11條

應輔助事項第12條

違規處 第13條

施行日期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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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防組織種類

全國性聯防組織→維護跨區運送安全

地區性聯防組織→建立地區互助機制、資材就近支援

1. 運送行為跨越二個縣市
2. 依規定應申報運送表單者
3. 依業別、    種類、狀態或用途等方

式成立

1. 運作行為於同一縣市
2. 依業別、區域或運作量等方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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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6

◼ 聯防組織組設時機

製造
使用
貯存
運作人

運送 之
所有人
運送人

加入或
組設聯
防組織

申請許可
證、登記
文件或核
可文件前

運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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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組設程序

組長 組員
   
指定網站

主 機關

填具聯防組織
設立計畫 由組長報請備查

⚫ 全國性：環境部
⚫ 地區性：地方主

管機關
聯防組織正式成立

⚫ 有效期限不得超過5年
⚫ 屆滿3個月前，組員應

檢送相關資料給組長，
由組長於屆滿前重新報
請備查

同意備查其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並要求確依計畫內容實施

7.工作實施計畫
8.支援事項協定，委託專業應變機關（構）者，應另檢附其契約影本，
    其契約應載明符合聯防組織要求之事故應變委託服務範圍及項目
9.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及同意書
10.有效期限
11.其他補充資料

1.編組（含責任區規劃）
2.任務
3.管理
4.相關運作人名冊
5.應變聯絡資訊（含緊急聯絡人及專業應變人員）
6.可提供救災支援設備器材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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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重新報請備查與變更之規定

全國性
聯防組織

地區性
聯防組織

1.組長
2.組員
3.應變聯絡
資訊

4.可提供救
災支援設
備器材清
冊

5.提報之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    
6.責任區範圍
7.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    運送類
型及其包裝

8.其他中央主 機關指定之事項

變更

變更

⚫ 事實發生後30日內，至   
指定之網站完成變更

⚫ 未於期限完成變更，主 機關
得通知其於10日內完成

變更

⚫ 由組長重新報請備查（組員提
供相關資料）

⚫ 5、6、7之變更，應於運送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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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演練及主 機關查核事項

組長

組員

聯防組織

主 機關

訓練
或
演練

每年至少辦理1次
每年至少參加1次

⚫ 訓練內容：包
括應變安全注
意事項或個人
防護設備等 訓練或演練紀錄由

組長保存3年

查核聯防組織設立計畫
內容及整體救災功能

⚫ 查核項目：包
含書面檢核及
實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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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防組織協助支援輔助事項

清 

應變

防護

依事故現場需求，提供或告知現場應變
及救災人員    危害特性、安全注
意事項、濃度偵檢、圍堵止漏作業等

事故應變所需個人防護設備器材

責任區   

範圍內

除污作業與善後復原作業

聯防組織支援之費用，
由該事故之運作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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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依毒 法處罰之違規樣態

運作
人

38-1應組設聯防組織而未組設

⚫ 未報請備查
⚫ 有效期限屆滿未重新報請備查
⚫ 變更未重新報請備查
⚫ 訓練或演練紀錄未保存

⚫ 未提供變更相關資料送組長

§59 新臺幣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 未具備適當防護、應變及清理設備器材
⚫ 未於運送前完成變更
⚫ 未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完成變更
⚫ 未參加訓練或演練
⚫ 不配合查核
⚫ 一年內兩次經主管機關查核未依設立計

畫內容實施

38-2違反辦法中有關聯防組織應輔助事項、申請、計畫
提報、有效期限、變更、訓練及查核之管理事項

相關
運作
人

組長

組員

⚫ 未加入或組設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

5252

◼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施行

新公告之物質將依其公告指定期限辦理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

5353

◼ 詳細條文內容



§40 運送管理

5454
相關子法：毒性及關注    運送  辦法(109.01.22)

毒性及關注    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規格(109.01.22)

  
所有人

⚫ 1-3類毒化物
⚫ 危害性關注化學

物質

起運地之
直轄市、
縣（市）
主 機關

GPS

◼運送時應申報運送表單，運送車輛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或行動裝置軟體(APP)
，掌握運送流向

迄運地之
直轄市、
縣（市）
主 機關

運送
車輛

運輸工具標示、
安全裝備並攜
帶規定文件

APP

應維持正常操作

＋

＋

攜帶規定文件



◼ 修法歷程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5555原名稱：毒性    運送  辦法

80.2.7 83.3.28 84.11.15 87.8.19 88.9.29

97.1.25 98.9.28 107.12.18 109.1.22

⚫首次發布 ⚫ 第1次修正 ⚫ 第2次修正 ⚫ 第3次修正 ⚫ 第4次修正

⚫ 第5次修正 ⚫ 第6次修正 ⚫ 第7次修正 ⚫ 第8次修正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5656

◼ 本辦法法規架構

法源依據第1條

運送表單種類
第2-
3條

表單申報程序
第4-
7條

標示及應攜文件
第8-
10條

即時追蹤系統
第11-
12條

表單變更規定
第13-
15條

其他  規定
第16-
17條

施行日期第18條

原名稱：毒性    運送  辦法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5757

◼ 運送表單種類

簡易運
送表單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1 2 3 危

免申報
液體 ≦ 5公斤
固體 ≦ 5公斤1 2 危

一般運
送表單

氣體 > 50公斤
液體 > 100公斤
固體 > 200公斤1 2 3 危

應設置丙級
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1人以上

督管駕駛人正常操作即時追蹤系統、

攜帶文件、黏貼標示、備安全裝備

危 ≥ 分級運作量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5858

◼ 運送表單內容

一般運送表單

• 申報時間
• 事由
• 所有人基本資料
• 運送行為人基本資料
• 受貨人基本資料
• 專業技術管理人員資料

簡易運送表單

• 申報時間
• 事由
• 所有人基本資料
• 運送行為人基本資料
• 受貨人基本資料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格式製作，並以
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5959

◼ 表單申報程序

一般
運送
表單

簡易
運送
表單

起運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迄運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運送危害應變資料

所有人
於運送
前採網
路申報

副知

所有人
(收存備查)

網路傳輸方式回復

運送人

受貨人
核准

運送前

書面申報

⚫ 運送表單
⚫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資料(申報簡易運

送表單免附)

⚫ 運作許可證、登記或核可文件影本

注意：變更者應於運送前申報變更，並依規定辦 

所有人仍應自行副知



簡易運送表單不適用規定

一、運輸工具標示
二、危害防應變資料
三、安全裝備
四、攜帶文件、證明書限制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6060

◼ 標示、應攜文件及其他  規定

⚫ 應遵守交通法規運輸標示規定

⚫ 運送表單、安全資料表、運送危害預防應
變資料及安全裝備

(參照危害特性具備適當工具裝備)

⚫ 備有臨時通行證，駕駛人或隨車護送人員應
經專業訓練及攜帶證明書

運輸工具
標示

運送時應
攜帶文件

公路運送
⚫ 運送之容器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裝運
⚫ 主管機關得洽公路監理、警察機關會同實施臨時查核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6161

◼ 表單變更規定

受貨人 與運送表單所載
內容不符

向迄運地主 
機關申報

• 名稱
• 成分含量
• 數量 

3日內

(散裝運送容許5%誤差，但仍應向起運地
主管機關申報實際數量)

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原因消滅後3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

1 2

每月10日前申報
取消前1個月之運
送表單

表單經核准
後未運送

逾期
未取消

通知

10日內，所有人應申報取消
運送表單

主管機關通知

所有人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6262

◼ 即時追蹤系統

即時追蹤
系統

經審驗合格並由中央
主 機關核可

維持正
常操作

• 無法維持系統正常操作
• 完成變更為非屬原審驗運送車輛
• 已變更基本資料，未於30日辦理變更
• 系統5年內無車行資料傳輸
• 運送車輛未經申請即拆卸或更換系統
• 車籍資料註記報廢或回收
• 自行申請停止系統運作

一般運送表單，應依公告之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通訊功能不中斷
禁止任意拆裝

並配合資料回傳

起運及迄運點傳送開
始與結束訊息

未回傳資料異常狀
態依規定報備

簡易運送表單，應以行動裝置軟體回傳運送起迄點及軌跡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
廢止已經核可之運送

車輛



6363

相關
運作
人

§40-3違反辦法中有關運送表單之申報與保存、攜帶文

件之規定
§59 新臺幣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所有
人

§40-1違反應於運送前向起運地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報運送表單

§58 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40-3違反有關運送時之標示、安全裝備之規定

◼ 未遵守本辦法規定，依毒 法處罰之違規樣態

所有人
或
運作人

§40-3違反有關運送時事故處理之管理規定

運送
人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6464

◼ 施行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22日施行

新公告之物質將依其公告指定期限辦理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6565

◼ 詳細條文內容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112年
應變專章法規

及系統功能說明會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66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67

如何加入聯防組織、聯防組織變更及重新備查、
資材調度查詢功能、手持式裝置、資料定期更新

新申請、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68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法源依據

69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國內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
物質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
其淨重逾下列數量者，所有人應申報一般運送表單：

一、氣體：五十公斤。
二、液體：一百公斤。
三、固體：二百公斤。

運送淨重未逾前項規定者，所有人應申報簡易運送表單。

112 年 1 月 12 日新增公告8種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及其管理事項

◼ 113年2月1日起，運作氫氟酸達分級運作量且運送100公斤以上，須申報運送表單

◼ 113年2月1日起，運作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類關注化學物質達分級運作量且運送

200公斤以上，須申報運送表單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0

1
登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輸入憑證卡片密碼後，點選「確定」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1

2
申報毒化物運送表單者，點選左邊「毒性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
申報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表單者，點選右邊「關注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23 點選申報專區內，點選運送表單「申報｜變更」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填寫基本資料及事由

申請運送表單

73

4
依實際運送情形，填寫欄位內容
點選申報種類，國內運送選擇一般申報，若需進口則選擇輸入申報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4

5 如欲引用曾申請過的表單，請點選「複製引用」

6 輸入查詢條件或表單編號，複製欲引用之表單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5

KOOOOOOO
OOO股份有限公司

KOOOOOOO
OOO股份有限公司

KOOOOOOO
OOO股份有限公司

KOOOOOOO
OOO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苗栗縣關核字第00000號

苗栗縣關核字第00000號

7
點選管制編號/名稱後方「帶入」，
選擇運作人或運作場所管制編號

填寫「A.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資料」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6

填寫「A.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所有人資料」

KOOOOOOO  OOO股份有限公司

22233344

李OO

苗栗縣關核字第00000號

8 點選證件號碼後方「帶入」

00201硝酸銨
90至100

硝酸銨

00301硝酸銨
80至90

氟 氫（氫氟酸）

9 點選欲運送物質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7

填寫「B.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送人、受貨人資料」

11
輸入管制變號後，點選「新增」，系統將帶入該運
送人資料，確認資料無誤後，點選「確認送出」

10
首次填寫者，請點選「運送人
【基本資料維護】」建立資料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8

填寫「B.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送人、受貨人資料」

12
建立運送人基本資料後，點選「帶入」，
選擇本次運送之運送人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79

填寫「B.毒性或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運送人、受貨人資料」

13
點選受貨人後方「帶入」，
選擇本次運送之受貨人

如何建立受貨人資料?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80

填寫「C.運送資料」

14
選擇起運級及訖運地點管制編
號，系統將帶入其基本資料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81

填寫「C.運送資料」

15 填寫運送車機資料，及運送日期、數量

請上傳提交給交通部之危險物品道路運送計畫書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申請運送表單

82

填寫「D.應變資料」

16
首次申請者，請點選「新增」建立資料；
曾申請過運送表單者，可點選「帶入」

◼ 跨縣市運送達分級運作量者應組設或加入全
國性聯防組織

◼ 同縣市運送者應組設或加入地區性聯防組織

組設或加入聯防組織相關期限

◆ 氟化氫（氫氟酸）>300公斤，應於111年12月
1日前完成

◆ 氟化氫（氫氟酸）>100公斤且<300公斤，應
於113年2月1日前完成

◆ 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類關注化學物質113年2月
1日前完成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83

運送業者遇天災、事故意外換車或受貨人無法收貨等因素，需建置對應運送表單

類別 規定說明

原車載回 僅可改緊急聯絡人，起迄運地點互換且不得修改其內容。

換車續送
得修改事由、緊急聯絡人、運送人基本資料、受貨人基本資料、槽車類
別及駕駛時相關基本資料，其餘欄位不得修改

換車載回
得修改事由、緊急聯絡人、運送人基本資料、受貨人基本資料、槽車類
別及駕駛時相關基本資料，起迄運地點互換且不得修改，其餘欄位不得
修改。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84

１ 點選申報專區內，點選運送表單「申報｜變更」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85

２ 輸入發生事故表單號，點選「變更」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86
3

表單修正功能欄位，依事故類別，點選「原
車載回」、「換車續送」、「換車載回」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87
4

系統將建置對應之新運送表單，依選取類別限制可
修改欄位（詳如P.95），依序填寫並完成建置作業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

88
5

新運送表單建置完成，將產生新運送條碼，駕駛人
需刷新運送條碼，紀錄實際運送軌跡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查詢

89

１ 新運送表單建置完成後，回至首頁，點選申報專
區內運送表單「查詢」功能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查詢

90

２ 識別碼欄位中輸入原事故運送表單號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事故表單修正功能–查詢

91
3

原事故運送表單，「備註」顯示事故類別；「所有人運
送條碼／表單編號」下方顯示新運送表單編號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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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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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設及加入聯防組織條件

第一類至第三類
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前需加入或組設聯防組織

93

相關運作人之運作行為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區域。

由各縣市環保主管機關進行分組，分組完畢由組長加入各組織成員。

地區性聯防組織

運送行為跨越二個直轄市、縣（市）者，其所有人委託運送
時應委由已加入同一全國性聯防組織之運作人運送。

• 自行組設:由組長填寫運送物質、路線、包裝及運送類型等，再由審核機關審核。
• 加入現有組織:聯繫組長，如為適合之運送物質、路線、包裝及運送類型等，可

由組長加入成為組員之一

全國性聯防組織

具有危害性之
關注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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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全國性聯防組織

94

洽環境部/諮詢中心 
開設聯防組織

組長進入系統撰寫資料

聯防組織編碼
聯防組織名稱

1.以管編、帳號加入組織成員
2.編輯：編組、任務、管理、工作實施計

畫

組員進入系統撰寫資料

1.確認組長所撰寫資料是否正確
2.編輯：應變聯絡資訊、可提供救災支援

器材清冊、支援事項協定、個資同意書
3.資料掃瞄上傳：支援事項協定、個資同

意書

退件/補件

填寫完成由組長送出

1.線上系統點選送出
2.列印紙本文件，並收集用印資料，

一式兩份，發文至環境部備查

通過

通過

退件/補件

初審（諮詢中心）

退件/補件

複審（環境部）

聯防組織成立
環境部備查通過回函
(5年)

填寫階段

審查階段

申
請
資
料
重
新
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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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 地區性聯防組織

洽縣市環保局
開設聯防組織

組長進入系統撰寫資料

聯防組織編碼

1.以管編、帳號加入組織成員
2.編輯：編組、任務、管理、工作實施計

畫

組員進入系統撰寫資料

1.確認組長所撰寫資料是否正確
2.編輯：應變聯絡資訊、可提供救災支援

器材清冊、支援事項協定、個資同意書
3.資料掃瞄上傳：支援事項協定、個資同

意書、其他附件資料

退件/補件

填寫完成由組長送出

1.線上系統點選送出
2.列印紙本文件，並收集用印資料，

一式兩份，發文至環境部備查

聯防組織成立
環境部備查通過回函
(5年)

填寫階段

審查階段

退件/補件

環保局審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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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系統登入方式

96

毒化物業者

GPS運送業者

無管制編號業者

1
登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輸入憑證卡片密碼後，點選「確定」

2 點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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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系統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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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業者

GPS運送業者

無管制編號業者

1
進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車輛
即時追蹤系統，選擇使用者身分

2 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登入聯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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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系統登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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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物業者

無管制編號業者

1
進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系統，
輸入帳號及密碼，點選「登入」

GPS運送業者

※ 網址： https://flora2.epa.gov.tw/Defense/userL/NoFno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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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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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尋找合適之聯防組織

1
地區性聯防組織：洽詢地方環保局
全國性聯防組織：可透過「媒合平台」，依運作物質搜尋合適之組織，主動聯繫該組織組長

※ 跨縣市之聯防化學物質運送業者，須於運送前與毒化物所有人加入同一全國性聯防組織

2 輸入查詢條件，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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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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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尋找合適之聯防組織 3 點選組長管制編號

4 確認組織條件與實係運送情況相符
後，主動聯繫組長並提供基本資料

應提供基本資料：

 欲媒合運送化學品

 化學品型態

 容器與容量

 單一最大運送(化學

品)重量

 運送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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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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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組長加入新組員

1 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 組織狀態為「通過」者，點選「申請資料重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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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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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點選查詢」，

查詢欲加入之組員名稱或管制編號

3 點選「新增組員」

2
點選「權限設定」
※ 組織狀態為「填寫中」等可編輯狀態者，請直接執行本步驟

2.由組長加入新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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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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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組員填寫聯防資料

1 點選「聯防組織申請」

※ 須組長成功加入組員後

2 點選「填寫聯防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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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聯防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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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組員填寫聯防資料

3 依序填寫申請資料及上傳附件資
料（附件限PDF，檔案上限3MB）

檢視組織基本資料

請至「下載專區」
下載相關表單，填
寫後再上傳

4 填寫完畢，點選「提交文件」，
由組長確認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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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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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一式兩份發文至主管機關
地區性：各縣市環保局
全國性：環境部化學署備查

發送電子郵件告知chin-mei@itri.org.tw

重新備查 變更

◆全國性聯防組織變更聯防化學物質

◆責任區規劃

◆運送類型

◆包裝容器

◆變更組長及組員

◆運送路線

◆訓練或演練規劃

◆應變處理指引
◆展延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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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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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長建立變更申請書

2 點選「申請資料重新備查」

※ 聯防組織狀態為「通過」者，才可提出變更申請書
※ 系統將從「檢視聯防組織資料」內已通過之申請資料，複製為變更申請書

1 組長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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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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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長填寫組織資料

1 組長依序填寫組織資料

2
依實際變更內容，勾選申請類型
「重新備查」 或 「變更」，點選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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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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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長將組員資料退回請組員更新

1 組長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2 點選「申請資料重新備查」

3 點選「資料確認」內
的「退回填寫中」

※ 組員資料須更新，組長才將組員資料退回請組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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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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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修改聯防組織資料」

3.組員更新組織資料

1 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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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序更新資料及上傳附件資料
（附件限PDF，檔案上限3MB）

請至「下載專區」
下載相關表單，

重新填寫後再上傳

4 更新完畢，點選「提交文件」，
由組長確認更新資料

3.組員更新組織資料

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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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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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長確認組員更新資料

3
確認組員「完成度」需全部組員
達100%，才可提出申請

1 組員提交資料後，完成度顯示100%，
組長點選該組員後方「資料確認」

2
若資料無誤，點選「資料確認」 ；
※ 點選後「資料確認」文字會變藍色

若資料有誤，點選「退回填寫中」，

請組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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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變更與重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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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申請前，點選「設立計畫
本文下載」備存聯防組織資料

5 確認組員完成度均達100%及資料
正確後，點選「提交聯防資料申請」

※ 提交申請後，將無法再進行編輯內容

4.組長提交申請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資材調度查詢功能

113
2 輸入組織類型、器材類別

等條件，點選「查詢」

1 點選「資材調度」

如發生事故時，可利用「資材調度」查詢功能，調度持有其資材之聯防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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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材調度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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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00000
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3 提供持有該資材之組員，點選組員
管制編號，查詢組員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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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手持式裝置使用說明

提供手持式裝置（手機或平板）查詢組織基本資料

2 點選「檢視聯防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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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裝置使用說明

116

3 初次使用或忘記帳號密碼者，點選「帳密重送」

4
勾選欲取得驗證信之應變聯絡人員或緊急應變人員，

再點選「確認重送」，系統將發送驗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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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裝置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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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驗證完成後，點選「手持式聯防組織器材查詢」

6 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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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裝置使用說明

118

7 點選欲查詢之組織

8

查詢組織基本資料:

1.責任區規劃

2.應變聯絡資訊

3.可提供救災支援設備器材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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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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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資料，每半年須更新「應變聯絡資訊」及「支援器材清冊」

組長
系統寄發未更新組員清單，內容包含組員管制編號及更新日

期，請組長與未更新之組員聯繫並請組員盡速至系統更新

組員
如未於半年內更新之組員（含組長），系統將寄發提醒信

件，請盡速至系統更新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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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組員

信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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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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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聯防資料更新」

組員更新資料

2 點選「應變聯絡資訊」或「支援器材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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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122

3
無異動者，點選「無異動更新」；

欲編輯資訊者，點選「申請資料更新」，
進行資料更新修改應變聯絡資訊

4
提出後，系統自動更新日期，

請確認最後更新日期是否已更新

組員更新資料

※ 資料有異動更新者，需經組長確認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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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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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異動者，點選「無異動更新」；

欲編輯資訊者，點選「申請資料更新」，
進行資料更新修改

6
提出後，系統自動更新日期，

請確認最後更新日期是否已更新

支援器材清冊

組員更新資料

※ 資料有異動更新者，需經組長確認更新資料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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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確認更新異動資料

2 點選「資料更新確認」

1 組長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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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防組織定期更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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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確認更新異動資料

3 點選已更新之組員後方「檢視」

4
確認資料無誤，點選「確認送出」；
若資料有誤，點選「退件」，請組
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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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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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系 統 填 寫
計 畫 書 並 上
傳 檢 附 證 明
文件
➢申請保密

➢地方環保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
( 可 同 意 或 駁
回保密申請 )，
兩年期間重新
備查

➢ 地方環保主管
機關完成審查，
通知業者進行
資訊公開

➢ 接獲主管機關
通知，並隱匿
個資後上傳資
料檔案

➢ 業者確認公開

業者
確認公開

主管機關
審查

業者提出
申請

審查通過
資訊公開

主管機關
同意公開完成備查

➢ 主管機關將計畫書上
傳至指定平台。

備查流程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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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進入畫面

毒性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 關注化學物質申請暨申報專區

1 點選[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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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進入畫面

2 首次填報者，請點選[新增]

129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針對基本資料、相關圖資、危
害預防及應變等項目進行填寫，
四項皆為功能鍵，可點選換頁

3 填寫計畫書基本資料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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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4
選擇欲帶入之防災基本資料表，系統
將帶入其防災基本資料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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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請填寫於該廠區所有運作之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含第四類毒化物、關注化學物質），

進行商數計算，系統將自動進行計算

5 填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商數計算，點選
「從防災基本資料表帶入」，帶入化學物質

6 點選「編輯」，填寫物質資料、
GHS危害分類及運作、經常貯存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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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7 上傳安全資料表

8 如需提供其他管制編號編輯此份申請書，
點選「新增使用者」，並勾選開放欄位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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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相關圖資

11 依第10步驟上傳之配置圖，選擇欲加入申請書之
配置圖，並命名(如一樓作業區、二樓製程區)。

9 點選「相關圖資」

10
上傳配置圖，檔案限
定JPG檔(3MB內)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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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相關圖資

12 配置圖上點選實際存放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應變器材資料之位置

13
依第12步驟新增存放地點，填寫配置圖
下方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資料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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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場所距離

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相關圖資

15 上傳緊急疏散、集結及救援路線圖，檔案限定
3MB內之PDF檔。

14 填寫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周遭敏感地區，
並填寫與場所之距離。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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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6 點選「危害預防」

17 依序點選「編輯」填寫危害預防資料（文字限
200字，提供上傳3MB內PDF檔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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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8
運作總量計算所得之商數大於一者，點選「編輯」
需依序填寫下方資料（文字限200字，提供上傳
3MB內PDF檔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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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應變

19 依序點選「編輯」填寫危害預防資料（文字限
200字，提供上傳3MB內PDF檔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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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應變

20
運作總量計算所得之商數大於一者，點選「編輯」
需依序填寫下方資料（文字限200字，提供上傳
3MB內PDF檔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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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提出申請

四個步驟未完成填寫，系統將限制送審功能

23 確認每一步驟都完成填寫，顯示「已完成」

21 點選「申請書資料」

22 點選「下載」，系統將轉檔套印申請
書，確認無誤後即可提出送審。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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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申請流程

提出申請 審核

補件

通過
(進行公開確認)

退件

完成備查

142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確認公開

24 計畫書經環保局審查完成後，
點選「確認公開」

143

25
系統畫面自動轉移至「等待公開」介面，
請點選「系統隱匿個資版」，下載檔案並
視需求進行個資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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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完成備查

26
將完成個資遮蔽之檔案至「上傳公開版本」處將檔
案上傳，確認上傳資料無誤，點選「確認公開資料」

144

27
待環保局確認上傳之公開資料正確，
即完成計畫書備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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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進

入申請書填寫

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進入畫面

修 改 修改計畫書名稱 編 輯 編輯計畫書內容 刪 除 刪除計畫書

引 用 複製該份計畫書 瀏 覽 檢閱並套印計畫書
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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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1 依序填寫運作人、運作場所
及封面資料

2 運作人及運作場所資料由
EMS帶入

三大項內容皆須完成才可提出申請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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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３ 新增運送的毒化物/關注物質

４ 填寫商品名稱、物質列管編號
及運送濃度，並按「儲存」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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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5 儲存後，操作功能將新增「修改」「刪除」
「編輯/檢視」，選擇「編輯/檢視」

6

依序填寫物質詳細資料，共三大項
1.副成分與運載量
2.物質資料及圖示
3.危害指標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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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7
新增運作工具基本資料及運送型
態基本資料

8
點選編輯並依運送工具建立
運送方式
若未於步驟6建立運送物質資
料則無法繼續往下編輯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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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基本資料

9 依步驟完成2~4項資料填寫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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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0 第二大項-危害預防資料填寫

11 (一)至(三)皆為勾選清單，依實際裝
備及管理措施勾選符合項目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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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2 (四)先進行全場資材維護，再填寫隨
車/非隨車攜帶器材數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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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3
全場資材顯示防災基本資料表建立的
資材項目，由「顯示」確認防災資材
內容並按「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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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5 選擇器材名稱、填寫隨車攜帶數
量及存放位置

隨車＋非隨車攜帶總和應≦全場資材數量

14 點選「新增」編輯隨車/非隨車
攜帶器材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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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6 填寫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
宣導內容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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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危害預防

17 填寫運送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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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應變

18
(一）填寫運送緊急應變指揮系
統及通報機制，如有補充資料可
以附件檔案方式上傳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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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應變

19

(二）填寫聯防組織或其他外部支援之啟動方式
1.外部支援體系或聯防組織、責任區域
2.運送範圍
3.資材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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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應變

20
(三）及(四)填寫運送災害應變作為共8項
如有補充資料可以附件檔案方式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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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應變

21
(五）填寫運送時需攜帶危害預防應變資料
勾選符合項目或以其他欄位進行說明

完成計畫書填寫，確認資料無誤後即
可進入「審查與歷程」提交計畫書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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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套印

22
完成填寫及申請保密，可套印完整計畫書
確認計畫書內容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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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公開步驟

23
收到通過審核通知信，點選“確認公開”
上傳公開版本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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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公開步驟

163

系統隱匿個資版

24
完成確認公開，由系統自動隱匿個人資料
PDF檔提供下載

25 隱匿完成即可上傳檔案至資訊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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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危害預防應變計畫-公開步驟

25 完成上傳即可確認公開至資訊公開平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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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十七條，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其相關運作人應積極預防事故發生，並指派專
業應變人員或委託經主管機關認證之專業應變機關（構），於事故發生時，負責
採取必要之防護、應變、清理等處理措施。

法源依據

166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第13條 第14條

製造、使用、貯存
毒性及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人

相關運作人符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
組織設立計畫作業辦法
應組設全國性聯防組織

依附件三計算運作量是否超過高低階運作總量，
並依符合的條件登載等級及人數

由全國性聯防組織審查單位分配各責任區應登
載專業應變人員人數及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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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後，點選「風險等級試算」

專業應變人員-功能位置

達第十三條門檻之運作業者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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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項功能未顯示試算結果屬下述情形，

請改以”自行輸入任一日最高運作量試算”功能，自行試算應登載人數

✓111年運作紀錄申報之製造、使用、貯存之運作量均為0

✓變更運作人/運作場所管制編號者

✓112年取得證件

系統係以廠內運作毒性及具危害關注化學物質111年(1~12月)運作紀錄
任一日(製造、使用、貯存)最高運作量，計算應登載人數提供參考

系統
原則

168

專業應變人員-風險等級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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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臺灣〇〇〇〇股份有限公司(A35〇〇〇〇〇)，

廠內運作13種毒化物

Step.1 依各毒化物111年1月至12月運作紀錄中，判斷製造、使用、貯存任一日最大運作量

Step.2 總和廠內毒化物商數計算結果，判斷高階、低階所得總合商數

Step.3 計算該運作業者符合法規條款，及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人數

範例

169

專業應變人員-系統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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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下方「自行輸入任一日
最高運作量試算」

Step

1 

新增廠內運作所有毒化物及具危害關注化學物質之任一日最高之製造量、
使用量、貯存量，若無該運作行為則填寫為0，填寫完畢點選「新增」

Step

2 

170

專業應變人員-自行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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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專業應變人員-自行試算

新增完畢後點選「新增完畢，進行試算」，系統係依所輸入之數值，
計算其對應之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人數

Step

3 

填寫「自行試算原因」，並點選「確認以自行試算結果登載」 ，
系統係依據自行計算結果判斷該運作業者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人數

St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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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應變人員登載功能皆採既有登入方式，使用者無需另記帳號密碼

毒化物業者/
部分聯防組織組員

登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後，點選「應變人員資料登載」功能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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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73

應變人員登載功能皆採既有登入方式，使用者無需另記帳號密碼

運輸業/
無管編之聯防組織組員

登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系統後，點選左方功能列「應變人員資料登載」

運輸業者

無 編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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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74

首次登入填寫時，點選「新增」按鈕，建立應變人員填報表單

1、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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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75

首次使用應先行建立撰寫人員、是否委託等資料，其他基本資料由
系統帶出

1、基本資料

1 填寫「二、撰寫人員資料」，

點選下方「確認資料並存檔」

2

填寫應變機關構委託情形，若是，則
填寫委託代碼，選擇帶入應變機關資
料，及上傳委託契約書。資料填寫完
成後，點選「完成儲存並至下一步」，
進入登載步驟

※ 欲登載「全國性聯防組織」專業應變人員者，

一、申請類別：請勾選「聯防組織組員」

四、運作場所：請選擇加入全國性聯防組織之管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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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76

2、建置人員清單

3
輸入①應變人員姓名②身分證字號③證書字號

點選「查詢」確認由系統帶入資料正確後，請
點選「新增」 ，建立登載人員名冊

※ 系統自動帶入證書詳細資訊，如帶入資料有誤，請洽發證單位

系統自動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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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77

3、人員登載資訊

4 點選「登載等級」 ，選取欲登載之「運作場所管制
編號」及「聯防組織代碼」 ，並於填寫完點選儲存

※ 設置於「運作場所」及「全國性聯防組織」，各設置單位需各別填寫設置級別

系統檢核機制 – 不得重覆登載：

同一專業應變人員(同一身份證字號)

1.在同一個運作場所/聯防組織
➔只能設置一次

2.在二個以上不同運作場所

➔只能設置一個常駐，其他設置為非常駐，
例：A運作場所設置為指揮級，
       是否常駐點選”是”

B運作場所設置為專家級，
是否常駐點選”否”

提醒：
通識級、操作級及技術級，為常駐。
指揮級及專家級，是否常駐可點選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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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78

提供已設置人員清單，供運作業者進行檢視或變更4、查詢及修正介面

編輯

刪除

瀏覽

登載情形
查詢

新增或編輯人員資料

刪除整份填報表單
（含表單內已登載人員）

瀏覽已登載人員資料

檢視登載情形
確認是否達登載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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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 進入聯防系統後，點選「聯防組織資料」

2 點選全國性運作屬性聯防組織之
「檢視聯防組織資料」

※ 僅「全國性運作屬性聯防組織」，可檢視「專業應變人員登載情形」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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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應變人員登載功能說明

180

３
檢視聯防組織資料，點選
「專業應變人員登載情形」
可查詢組織應設置門檻

４ 點選「責任區縣市」，可查詢
該縣市已登載設置人員及級別

※「全國性聯防組織」應登載專業應變人員人數及等級

    係由「單一物質單次運送物質狀態及數量」計算之

※ 專業應變人員責任區為其登載之組織組員責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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